
威审服发〔2020〕3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
标准化建设的通知

各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民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

局、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南海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、社会事务管

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全省村（社

区）便民服务标准化的指导意见》（鲁政办字〔2020〕42号），

进一步推进全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标准化，切实为群众就近

办事提供规范、透明、高效、便捷的政务服务，现就有关工作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推进场所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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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规范场所设置。严格按照《威海市城市社区服务大厅建设

运行规范》《威海市村便民服务代办点建设运行规范》（以下简

称《两个规范》）标准要求，根据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事项办理

需求，设定办事场所，为办事群众提供“一门式”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所有社区和村实现便民服务场所全覆盖。

2.完善基础设施。社区便民服务站应设置咨询引导、窗口受

理、后台办公、休息等待、信息公开等功能区域，接入互联网

和电子政务外网，配备打印复印、无线网络、饮水充电、残疾

人服务等便民服务设施，有条件的可配备自助查询、自助缴费

等设备。有条件的村便民服务站应配备电脑、打印机、复印机

等设备设施，方便群众办事。

二、规范事项办理标准

3.规范事项进驻。社区和村便民服务站要在承接办理《两个

规范》确定的基础目录服务事项的前提下，逐步扩大办理范围。

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且适合在村级办理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

险、民政服务、社会救助、卫生健康服务、就业创业服务、退

役军人事务、老年人优待、残疾人帮扶、惠农政策落实、法律

顾问及纠纷调解、出具有关证明等公共服务类和水电气暖费用

收缴等便民服务类事项纳入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受理、办理

或帮办代办。鼓励将市场准入、用地许可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

切相关的权利事项纳入社区便民服务站受理、办理。对量大面

广的个人事项可委托银行、邮政等网点代理、代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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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规范事项梳理。各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，下

同）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对村（社区）网上事项梳理情况进行

排查、修改、维护，进一步优化相关要素配置，确保信息准确、

完备，做到统一事项的名称、编码、类型、设定依据、行使层

级、受理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项目等要素区市统

一。

5.规范服务指南。各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要依据标准化梳理

结果，编制统一的办事指南模板，明确事项名称、办事依据、

办理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收费情况、办件类型等基本

内容。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完善办理地点、联系电话等信息

后，将办事指南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开公示。

三、强化网上服务

6. 完善网上站点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完善全市村（社

区）网上站点建设，开通网上咨询、网上查询、网上申报、网

上投诉等功能，推动相关政务服务事项和便民服务事项纳入网

上政务服务大厅。

7.提高网办能力。各区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

指导社区便民服务站点优化网络运行流程，提高网上办理深度，

社区上网运行的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不低于 50%。

四、规范管理运行

8.规范队伍建设。各级要严格按照《两个规范》确定的人员

配备标准，配齐配强高素质工作人员。对照政务服务事项办事




